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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市人民政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荣政行复决字〔2022〕49号

申请人：康秀合

被申请人：荣成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荣社保养〔2022〕第 002号责令退还

养老保险待遇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荣成市人民政府提

出行政复议申请。荣成市人民政府于 2022年 7月 25日收到该申

请并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荣社保养〔2022〕第 002

号责令退还养老保险待遇决定书，依法恢复申请人的养老保险待

遇。

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作出的荣社保养〔2022〕第 002

号责令退还养老保险待遇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荣社保养退

〔2022〕第 03号《养老保险待遇退回告知书》列举的事实部分是

疑点核查名单和省人社厅《关于贯彻鲁人社发〔2015〕29号文件

中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第 11条的有关规定。但荣社保养〔2022〕

第 002号《责令退还养老保险待遇决定书》中未列举违法事实。

申请人服刑结束后，积极到社区报道、参加社区矫正活动，从未

从事任何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违法行为。被申请人以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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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为假设条件，下达荣社保养〔2022〕第 002号《责令退还养

老保险待遇决定书》。（二）被申请人作出的荣社保养〔2022〕

第 002号责令退还养老保险待遇决定书适用法律不当。荣社保养

〔2022〕第 002号《责令退还养老保险待遇决定书》引用《社会

保险法》第 88条、《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 12条，但上述条款

与申请人的行为不沾边。申请人没有实施欺诈、伪造等违法行为，

没有“丧失待遇领取资格后本人或他人继续领取待遇或以其他形

式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情形。申请人认为省人社厅《关于贯彻

鲁人社发〔2015〕29号文件中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也是无效的。

（三）被申请人作出的荣社保养〔2022〕第 002号责令退还养老

保险待遇决定书程序有误。被申请人于 2021年 7月停发申请人的

养老待遇，于 2022年 3月 23日下达荣社保养退〔2022〕03号《养

老保险待遇退回告知书》，于 5月 23日下达荣社保养字〔2022〕

第 002号《责令退还养老保险待遇决定书》，被申请人存在先予

执行问题，也不符合行政法的程序要求。（四）被申请人作出的

荣社保养〔2022〕第 002号责令退还养老保险待遇决定书存在时

效问题。荣社保养退〔2022〕第 03号《养老保险待遇退回告知书》

中确认的事实是申请人 2016年 1月开始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但被

申请人对申请人符合鲁人社发〔2015〕29号文件要求的参保范围

的资格审查在 2016年 1月之前已经完成。此时至 2021年 7月被

申请人质疑申请人的参保资格已时隔 6年。另外，鲁人社发〔2015〕

29号文件参保资格中没有对人员的禁止性规定和要求登记服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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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的要求。申请人没有违反与被申请人形成法律关系的鲁人社发

〔2015〕29号文件的相关规定，符合参保条件。

被申请人答复称：申请人于 2015年 12月按鲁人社发〔2015〕

29号文参加养老保险，缴费时间段为 1996年 7月至 2011年 6月

共计 15年，自 2016年 1月起开始领取养老保险待遇。2021年 7

月，根据山东省人社厅关于服刑人员违规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专项

整治行动的核查名单，经核实，申请人有服刑经历，刑期自 2013

年 10月 31日至 2014年 6月 30日（判决书号：〔2014〕荣刑初

字第 141号）。根据山东省人社厅《关于贯彻鲁人社发〔2015〕

29号文件中有关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第十一条“对于曾经被判

刑人员，原则上不执行鲁人社发〔2015〕29号文件。其养老保险

相关问题的处理，仍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的规定，申请

人不符合鲁人社发〔2015〕29号文参保范围，存在违规参保并领

取养老金问题。同月，根据人社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审计问

题核查整改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函〔2018〕287号）第二条“对

涉嫌违规领取待遇的人员要立即暂停支付待遇，并分解下发市县

进行逐人核实。对核实没有问题的，要主动予以补发；对经核实

违规领取待遇的，要采取多种形式予以追回”之规定，被申请人

对申请人的养老待遇做暂停处理。“暂停”发放不等于“停止”

发放，不存在申请人所述的先予执行问题。而且，被申请人暂停

发放申请人的养老待遇后，本着以人为本、服务群众的理念，先

通过与申请人沟通协商的方式，劝其退还养老待遇，在沟通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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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迟迟不办理退还手续的情况下，被申请人才依法采取了行

政手段，被申请人所作处理合情合理且程序合法。

经审理查明：2014年 7月 29日，荣成市人民法院作出（2014）

荣刑初字第 14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人康桂玲犯生

产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刑期自 2013年 10月

22 日起至 2015 年 8 月 6 日止），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申

请人犯生产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刑期自 2013 年

10月 31日起至 2014年 6月 30日止），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

（二）无根素 42 支，予以没收。2015 年，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省财政厅制发《关于统一和规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

补缴政策的通知》（鲁人社发〔2015〕29号），规定符合条件的

人员可补缴 2011年 6 月 30日（含）以前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费，该通知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2015 年 7 月 9 日，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发《关于贯彻鲁人社发〔2015〕29号文

件中有关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其中规定“对于曾经被判刑人

员，原则上不执行鲁人社发〔2015〕29号文件。其养老保险相关

问题的处理，仍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2015 年 12 月，

申请人按鲁人社发〔2015〕29号文件规定补交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费。2016年 1月，申请人开始领取企业职工养老金，至 2021

年 7月共领取养老金 89977.67元。2020年 8月，被申请人收到《威

海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关于转发鲁社保函〔2020〕31号文件开展

服刑后领取、死亡后领取、重复领取待遇核查追偿专项工作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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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后，依法开展调查后查明申请人存在服刑经历。2022年 3月

23日，被申请人以申请人存在服刑经历、不符合鲁人社发〔2015〕

29 号文参保范围为由，作出荣社保养退〔2022〕第 03 号养老保

险待遇退回告知书，要求申请人于 2022年 4月 30日前将 2016年

1月至2021年7月领取的养老金89977.67元上缴至被申请人。2022

年 5月 23日，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

十八条、《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十二条和省人社厅《关于贯彻

鲁人社发〔2015〕29号文件中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第十一条之

规定，作出荣社保养〔2022〕第 002号责令退还养老保险待遇决

定书，决定自 2021年 8月起停止支付申请人的养老保险待遇，责

令申请人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 10 日内退还违规领取的养老金

89977.67元。

本案审理期间，被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

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以上事实有（2014）荣刑初字第 141

号刑事判决书、鲁社保函〔2020〕31号文件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作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有权对

违反社会保险管理的行为作出处理。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关于贯彻鲁人社发〔2015〕29号文件中有关具体问题的处理

意见》第十一条规定：“对于曾经被判刑人员，原则上不执行鲁

人社发〔2015〕29号文件。其养老保险相关问题的处理，仍按照

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人社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审计问

题核查整改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函〔2018〕287 号）第二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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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对涉嫌违规领取待遇的人员要立即暂停支付待遇，并分解

下发市县进行逐人核实。对核实没有问题的，要主动予以补发；

对经核实违规领取待遇的，要采取多种形式予以追回。”本案中，

申请人于 2015年 12月办理了补交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手

续，但鉴于申请人于 2013年 10月 31日至 2014年 6月 30日期间

服刑，其不符合鲁人社发〔2015〕29号文件关于补缴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费的规定。被申请人于 2020年 8月收到上级推送的疑

点数据后立即开展调查，在查实申请人存在服刑经历后，及时与

申请人沟通，在申请人未主动退还已经领取的养老金的情况下，

依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贯彻鲁人社发〔2015〕29号

文件中有关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第十一条之规定，告知并决定

停止支付申请人的养老保险待遇并责令申请人退还违规领取的养

老金 89977.67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保险法》第八十八条、《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十二条是关于骗

取社会保险待遇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本机关予以指正。被申

请人作出的荣社保养〔2022〕第 002号责令退还养老保险待遇决

定书未载明依据的事实，但被申请人在荣社保养退〔2022〕第 03

号养老保险待遇退回告知书中作出了说明，决定书存在瑕疵，本

机关予以指正。被申请人在作出荣社保养〔2022〕第 002号责令

退还养老保险待遇决定书过程中，按人社厅函〔2018〕287号第

二条之规定暂停支付待遇时未书面告知申请人，行政行为程序违

法但未对申请人权利义务造成实际影响，应当确认违法。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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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依法恢复其养老保险待遇，理由不能成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

项第 3目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确认被申请人荣成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作出的荣社保养

〔2022〕第 002号责令退还养老保险待遇决定书违法。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15日内，依

法向荣成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 9月 27日


